泉教综〔2015〕49号附件2
泉州市第八届校长读书班活动参加对象回执单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
	职务
	手机号码
	参会人员类别
(全程参训对象/列席专家报告会
	报告会阶段是否住宿
	是否自行驾车前往幼高专永春校区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.此表务必用EXCEL制作并于7月17日前报送至lmzhqzh@126.com。

      2.须至幼高专永春校区参加读书学习的校（园）长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读书班的由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统一向市教育局请假。

3.若同行司机报告会期间需住宿，也需填写回执单，并在“参会人员类别”注明“司机”。

4.参加自学阶段学习的校（园）长若需自行驾车前往幼高专永春校区请告知会务组。
